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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搭乘交通車上、放學實施要點 
 

105年 01月 15日訂定 

一.  依據：本校交通安全實施計畫辦理。 

二. 目的：培養同學養成守時、守紀律的好習慣。 

三. 承辦單位：總務處、學務處 

四. 實施對象：搭乘交通車全體同學。 

五. 實施方式及內容： 

(一)  乘車證： 

1.必頇隨身攜帶，上、下車時均應主動出示，由正(副)車長、駕駛員或稽查

人員查閱，不得拒絕。 

2.證件若未經管理單位或承辦人印記者一律無效，除應按規定補票外，並按

獎懲辦法處罰。 

3.證件有效期間個人應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情事，應申請補發(需繳工本費 100

元)。 

4.證件為記名票證，不得轉借他人使用，如經查獲，視情節輕重依獎懲辦法

議處，並取消乘車資格。 

(二) 搭乘應注意事項： 

1.必頇遵守秩序，並保持車內靜肅，不得有喧嘩、抽煙、嚼檳榔或故意叫囂

等影響他人之行為，並依規定時間及地點上、下車。 

2.維護車內設備及整潔，如有損毀，除追責究辦外，頇照價賠償，並從嚴議

處。 

(1)重大違規除依獎懲辦法處分外，得取消其搭乘資格。 

(2)無證件或越站乘車者除按獎懲辦法處罰外，需補繳票價。 

(3)交通車總座位數區分坐位及站位，依公平公開原則，坐位使用除依排

隊候車順序上車外，單數日由男生優先使用，雙數日由女生優先使用；

若遇有 31 日之月份(1、3、5、7、8、10、12 月)，則依前述原則，由

車隊長(副車隊長)管制輪流實施。 

2. 車長及副車長(後稱幹部)遴選: 

甲、 由各線交通車設車長及副車長各乙員，由具服務熱誠者採自由方式報名。 

乙、 報名截止後，先由輔導教官初評通過後，再由承辦單位實施考評後正式

賦予正(副)車長職責。 

丙、 考量三年級同學需實施升學準備(考詴、面詴及備審甄詴等活動)，由現

階二年級同學擔任。 

3. 車隊長及副車隊長：由現任幹部由考評成績佳者優先薦派，協助管理單位推行

各項業務，並督導幹部執行交通車管理相關勤務。 

4. 幹部任期：二年級至三年級上學期結束。 

5. 幹部職責: 



甲、 上車後首先必頇瞭解搭車之車號、司機姓名、司機手機電話，並主動提

醒司機停靠站位置。 

乙、 應先瞭解掌握該車同學人數、停靠站有那些人上下車(名冊由管理單位提

供)，並於每天上放學時清點人數，以掌握實際搭乘人數。 

丙、 應注意當日座位優先使用權之輪流順序，避免強佔座位等違規情事發

生，並要求站立同學應注意行車期間安全。 

丁、 未出示(攜帶)票證之同學，實施登記後回報管理單位查處，俾利有效管

制並維持乘車品質及同學權益。 

戊、 交通車到校後，檢查車內有無垃圾未清或遺留個人物品情事，檢查無誤

後始可下車。 

己、 若有違規情事發生，需依登記表各欄位詳實填寫(班級、學號、座號、姓

名、站線等)，並註明違規事項。 

庚、 放學集合時，正(副)車長提前五分鐘下課到集合點就位，同學集合時負

責管制交通車秩序，如有同學不守秩序發生不當行為(如插隊、言語恐嚇

及挑釁等情事)，即行登記並向交通車勤務教官反應處置。 

辛、 每日放學鐘響前 5 分鐘，車長於指定集合地點就位，下課鐘響後引導搭

乘該線同學依當日座位優先順序排隊候車；另副車長於車輛登車門外就

位，若發現有未經管理單位許可私自先行上車或上車後強佔車位者，應

登記於違規登記表中，送管理單位查處。 

壬、 副車長應協助車長執行管理相關事宜，及注意行車期間是否發生足以影

響行車安全(司機過站不停、車上抽菸、酒後駕駛及行駛間使用 3C 產品

等)情事。 

6. 獎懲辦法: 

甲、 幹部考評每個月以問卷調查(司機及同學)方式實施，調查結果納入考

評，成績由管理單位彙整後公佈。 

乙、 學期末經考評優良者，除依獎懲辦法核予適當獎勵外，將由管理單位造

冊提報學校審查車資優惠減免，俟審查通過後，另予辦理減免款項退費。 

丙、 各車於學期間均表現良好，均查無任何違規事實者，該車搭乘同學核予

小功 1之獎勵。(獎懲辦法第 7條第 2項) 

丁、 若違犯下列事項者，經查證屬實將視情節輕重，依本校獎懲辦法(第十條

第 1、11、17、21、22項及第十一條 20項等)核予適當處分： 

1. 未依規定排隊或插隊上車者。 

2. 未依順序就坐或幫同學強佔座位者。 



3. 校外候車未依規定排隊或插隊上車者。 

4. 對幹部言語挑釁、衝突、威脅等行為者。 

5. 幹部若未善盡管理責任，涉嫌有包庇(插隊、站位等)行為，經查證屬

實者。 

戊、 幹部若違犯前項行為者，除加重行政處分外，並取消幹部資格(含獎勵)。 

六. 注意事項： 

行車途中若有任何突發狀況(車輛故障、意外事故等)，幹部應立即回報總務處

(087223409#18)及教官室(087214589)協處。 

七.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